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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

 

      

 

 
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本行”）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在

北京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2020 年第四次董事会会议，会议通知于

2020 年 6 月 22 日通过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至本行所有董事和监

事。会议应出席董事 13 名，亲自出席董事 12 名。独立非执行董事廖

长江先生委托独立非执行董事汪昌云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。监事会成

员及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了会议。会议的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中国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连舸先生主持，

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2021 年会计师聘任及费用 

赞成：13       反对：0           弃权：0 

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同意。 

本行自 2013 年起，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（简称“安永华明”）对本行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

及内部控制提供审计服务，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（简称“安永香港”）

对本行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提供审计服务。按照中

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《国有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》（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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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[2020]6 号）要求，2020 年度审计工作结束后，本行连续聘任安永

华明和安永香港的年限将满 8 年。本行已就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事宜与

安永华明和安永香港达成一致意见。 

董事会拟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

行 2021 年度国内审计师及内部控制审计外部审计师，并按照中国企

业会计准则提供相关财务报表审计服务及提供内部控制审计服务；聘

任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本行 2021 年度国际审计师，并按照国

际财务报告准则提供财务报表审计服务。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费

用为 8,900 万元人民币，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1,200 万元人民币，合

计 10,100 万元人民币。 

详 情 请 查 阅 本 行 同 日 刊 登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和本行网站（www.boc.cn）的关于变更会计师事

务所的公告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和会

议资料将另行公布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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